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作为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建设”或“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兴证券”或“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就中装建设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进行了审慎核查，相关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9年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911号”文核准，中装建设获准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为人民币525,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募集资

金总额为525,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2,693,113.20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人民币512,306,886.80元，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4月1日将扣除

承销费用9,000,000.00元后的余款人民币516,000,000.00元汇入中装建设募集资金

专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

证，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9]18233号《验资报告》。 

2、2021年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66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中装建设向社会公开发行了1,1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60,000,000.00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

23,559,359.11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36,440,640.89元。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1年4月22日对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21]000234号”《验证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9 日，公司拟延期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可转债

年份 
项目名称 

预计项目投

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

度 

1 
2019 年

可转债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项目 
57,078.69 51,230.69 1,634.50 3.19% 

2 
2021 年

可转债 

毕节市七星关区第

二人民医院二次（功

能性）装修 EPC 项目 

18,655.02 12,000.00 1,746.04 14.55% 

3 
五沙（宽原）大数据

中心 
75,000.00 40,000.00 6,070.71  15.18% 

三、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考虑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

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拟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时间进行调整，调整后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间 

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间 

1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项目 2022 年 12 月 2024 年 12 月 

2 
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二人民医院二次

（功能性）装修 EPC 项目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3 五沙（宽原）大数据中心 2023 年 4 月 2024 年 4 月 

1、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受国内新冠疫情等其他因素影响，

项目建设和投资进度较预期有所延迟。另外，公司根据国内外形势及市场发展情

况，为使募投项目的实施更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质量，适度放缓募投项目投资进度。 

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二人民医院二次（功能性）装修 EPC 项目延期主要是受

国内新冠疫情影响，甲方资金紧张导致项目暂停，该工程项目进度受到严重影响，

后续该工程项目的开展进度将根据甲方资金的筹备情况而定。 

五沙（宽原）大数据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受国内新冠疫情影响，项目反复停

开工，施工进度受到影响；同时受国内新冠疫情等其他因素影响，公司潜在客户

互联网企业纷纷裁员过冬，导致需求放缓，公司适度放缓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在

上述多因素的影响下，公司出于谨慎考虑，控制了投资节奏，减缓了募投项目的



实施进度，使得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进度与原计划投资进度存在一定差异。公司

充分考虑建设周期与资金使用情况等因素，为审慎起见，公司决定将募投项目延

期。后续，公司将继续通过统筹协调全力推进，力争早日完成项目建设。 

2、项目延期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说明 

与项目立项时相比，市场环境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上述募投项目实施的国家

政策、行业技术及其他相关因素未发生重大变化。 

（1）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项目 

可行性方面，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政策，如《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 号）、《“十三五”

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建科[2017]77 号）；公司具备项目所需的专业人才储备；

公司拥有辐射全国各地的营销网络，有助于该募投项目产能的市场消化。 

装配式是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实现建筑产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未来建筑

产业生产方式；同时，项目实施可以为公司成为城市建设综合服务提供商奠定的

基础。 

（2）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二人民医院二次（功能性）装修 EPC 项目 

可行性方面，公司拥有实施项目的健全资质、专业人才和技术储备；公司项

目经验丰富。承接的装饰工程遍布全国各地，项目类型覆盖范围广泛。 

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二人民医院二次（功能性）装修 EPC 项目的实施可以提

升在建筑装饰领域的竞争力；项目实施亦匹配业务发展资金需求。 

（3）五沙（宽原）大数据中心 

IDC 项目 1 号楼主体的施工验收完成，已签署《五沙（宽原）大数据中心一

号楼机房服务器托管/带宽租用框架续约协议》《佛山五沙（宽原）数据中心合作

协议》等协议，上述协议包含 3052 个 4.4KW 机架。 

可行性方面，公司拥有智能化工程施工经验，建设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

有限公司望京通信楼和北京基地的机房改造工程、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智慧龙华定制机房空调建设工程等项目；公司成立了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装

云科技有限公司，并组建了数据中心建设运维团队；五沙（宽原）大数据中心项

目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如国家工信部许可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和“互联网

接入服务业务”等。 



项目的建设顺应“新基建”产业发展的需要，可以丰富公司业务板块，增强

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提高盈利能力；并发挥协同效应，减少对单一业务的依赖，

提高企业竞争力。 

四、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延

期仅涉及募投项目进度的变化，未改变项目的建设内容、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

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从长远来看，通过更细致、更科学的准备工作，更有利于公司有效地使用募

集资金，保证项目顺利、高质量地实施，有助于公司长远健康发展。公司也将加

强对项目进度的监督，使项目按新的计划进行，实现公司与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最

大化。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考虑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

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的时间进行调整。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调整是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未调整项目的

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更，不存

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的决策程序符

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

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该事项的决策及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不存

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事项，并同意提请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东兴证券认为： 

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履行

了必要的审议程序，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王斌  邓艳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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